
安政办函〔2025〕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基层司法所工作力量，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，

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，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安泽、法

治安泽，根据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

作的通知》、省司法厅有关会议精神及《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汾市开展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临政办函〔2024〕1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特成立安泽县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组成人

员如下：

组 长：赵 伟 政府副县长、县公安局局长

副组长：宋文彬 县政府值守中心主任

李拴香 县司法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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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红江 县财政局局长

卫建华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成 员：窦安明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

王文亮 县财政局副局长

余 芳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

魏海军 县司法局正科级干部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司法局局

长李拴香同志兼任。

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协调推进司法协理

员制度试点相关工作，并将该项工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重要任

务积极推进，全程监督招（选）聘工作各个环节，保证公开、

平等、竞争、择优进行，确保司法协理员制度试点工作按照时

间节点完成。

特此通知

安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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